	財政部國有財產局暑期實習

	名額
	由該局核定

	實習期間
	每年7月至9月，計3個月時間，得視該局及學生需要彈性調整。

	實習業務
	國有財產（含土地、房屋等）之接管、清、勘查、標售、出售、出租、改良利用等。

	實習單位
	臺灣中區辦事處、新竹分處（新竹市）、南投分處（南投市）、彰化分處（彰化縣員林鎮）、雲林分處（雲林縣斗六市）5個機關。

	申請方式
	備齊意願表（至本中心網頁下載），至生涯發展中心申請。

	必備文件
	意願表

	申請日期
	即日起至民國100年3月17日止

	洽詢方式
	電話：04-22840237轉22  莊小姐

	備註
	1.實習期間不支給報酬，住宿自理。
2.僅為有意願者先登記，非正式申請，待該局彙整各校需求名額產生正式名額後將通知登記者申請。


財政部國有財產局
實習意願表

	欲實習單位
	□臺灣中區辦事處   □新竹分處（新竹市）  □南投分處（南投市）

□彰化分處（彰化縣員林鎮）               □雲林分處（雲林縣斗六市）

	姓名
	
	性別
	□男    　□女

	系所
	
	聯絡電話（含手機）
	

	可實習時間
	100年7月___日起至___月___日止

	通訊處
	□□□

	e-mai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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